
（ 附註 1 ）

開始辦理申請登記（ 附註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一一年七月六日

（星期三）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

遞交白色及黃色申請表格的最後期限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一一年七月六日

（星期三）中午十二時正

截止辦理申請登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一一年七月六日

（星期三）中午十二時正

在本公司網站www.goldenshield.com.cn /www.goldenshield.com.hk（ 附註 3 ）

及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 附註 4 ）公佈配售的踴躍程度、

公開發售的申請結果及公開發售股份的配發水平及基準 . . . . . . . . . . . . 二零一一年

七月十二日（星期二）

透過各種渠道公佈公開發售的分配結果

（倘適用，則連同成功申請人的身份證號碼或

香港商業登記號碼（ 附註 5 ））（見本招股章程

「如何申請公開發售股份」一節「公佈結果」一段所述）. . . . . . . . . . . . . . 二零一一年

七月十二日（星期二）起

寄發╱ 領取公開發售下全部或部分不獲接納申請

的退款支票（ 附註 6及 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一一年

七月十二日（星期二）或之前

寄發╱ 領取公開發售下全部或

部分獲接納申請的股票（ 附註 7及 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一一年

七月十二日（星期二）或之前

股份在主板開始買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一一年七月十四日

（星期四）

發售股份將由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星期二）起至二零一一年七月六日（星期

三）止為期六日接受申請，較一般市場慣例之四日略長。申請款項（包括經紀佣金、證

監會交易徵費及聯交所交易費）將由收款銀行代本公司持有，而退款（如有）將於二零

一一年七月十二日（星期二）不計利息退還予申請人。投資者謹請注意，股份預期於二

零一一年七月十四日（星期四）起開始於聯交所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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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所有時間及日期均指香港時間及日期。

2. 倘若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六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正至中午十二時正之間任何時間香港懸掛「黑色」暴雨警

告信號或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則當日將不會開始辦理申請登記。 詳情載於本招股章程「如

何申請公開發售股份」一節「惡劣天氣對開始登記股份發售認購申請的影響」一段。倘於二零一一年七

月六日（星期三）並未開始或截止辦理申請登記，本節「預期時間表」所述日期將受影響，於此情況下，

本公司將另行刊發公佈。

3. 網站或網站所載的任何資料概不構成本招股章程的一部分。

4. 有關公佈可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二日（星期二）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主板－ 配發結果」網頁

閱覽。

5. 申請人所提供的香港身份證號碼╱護照號碼的一部分，或倘申請人為聯名申請人，名列首位的申請人

所提供的香港身份證號碼╱護照號碼的一部分，或會印於退款支票上（如有）。有關資料亦將會轉交第

三方作發還退款支票用途。銀行或須於兌現退款支票之前核實各申請人的香港身份證號碼╱護照號

碼。不準確填寫申請人的香港身份證號碼╱護照號碼可能延誤兌現退款支票，或導致退款支票失效。

6. 本公司將就根據公開發售全部或部分未獲接納的申請發出退款支票。

7. 倘 (i)股份發售於所有方面成為無條件及 (ii)本招股章程「包銷」一節「包銷安排及開支」一段「終止理由」

分段所述的終止權利未被行使及已失效，發售股份的股票將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十四日（星期四）上午八

時正起成為有效所有權證明。

8. 根據公開發售以白色申請表格申請 1,000,000股或以上公開發售股份並在有關申請表格上表示欲前往香

港證券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17樓 1712 – 1716

室）親自領取任何退款支票及股票的申請人，可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二日（星期二）上午九時正至下午

一時正，親自前往上述地址領取退款支票及股票。選擇親自領取的個人申請人不得授權任何其他人士

代其領取。公司申請人如選擇派人領取，則必須由獲授權代表攜同該公司正式加蓋印鑑的授權書領

取。個人申請人與公司的授權代表必須於領取時出示香港證券登記處接納及滿意的身份證明及╱或

（如適用）授權文件。

根據公開發售以黃色申請表格申請1,000,000股或以上公開發售股份的申請人，可親自領取退款支票（如

有），但不可選擇親自領取股票，該等股票將會存入中央結算系統，以撥入於其指定的中央結算系統參

與者或中央結算系統投資者戶口持有人股份戶口（視乎情況而定）。以黃色申請表格申請的申請人領取

退款支票的程序和白色申請表格申請人相同。

未獲領取的股票及退款支票將按有關申請表格所示地址以普通郵遞方式寄出，郵誤風險概由申請人承

擔。其他資料載於本招股章程「如何申請公開發售股份」一節「領取╱寄發股票╱退款支票及將股票存

入中央結算系統」及「導致 閣下不獲分配公開發售股份的情況」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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